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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民群众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近
日公布的《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在简化流程
便捷办理、补齐短板优化服务、维护社保基金
安全等方面作出了哪些新规定？4日举办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部门作出了
权威解答。

简化流程推动“便捷办”“高效办”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保经办出现了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证明材料偏多、转移接
续不畅、经办时限不明确、基金跑冒滴漏等，需
要从法律制度上对社保经办加以细化和完善。

“条例明确要求通过加强信息共享、减少
证明材料、缩短办理时限以及对特殊群体提供
人性化、个性化服务等方式，让人民群众享有
更加高效便利的公共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副部长李忠在吹风会上表示。

条例规定，社保经办机构应当通过信息比
对、自助认证等方式核验参保人员社保待遇享
受资格，通过“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条例还提出，压减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取消没
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依据的证明材料；对
于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通过授权代办、
上门服务等方式提供便利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中心主任翟燕立介绍，全国利用数据比对和自
助手段完成社保认证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

规范医保经办、优化医保服务也是条例规
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家医保局前期已经制定了医保政务服
务事项清单，统一了28项医保常用业务的服
务标准，规范了办事环节和办结时限。”国家医
疗保障局副局长黄华波说，下一步将进一步优
化政务服务清单和操作规范，推进办事环节精
简和流程再造，积极推进实现医保服务“同城
通办”；同时加快推进医保服务“网上办”“掌上
办”，提升医保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可办率。

司法部立法三局负责人张迅介绍，《社会
保险经办条例》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更多惠民政策“补短板”“优服务”

医保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受到群众高度关注。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负责

人隆学文介绍，截至8月底，全国定点医药机
构达到107.8万家，比去年增加了10余万家。
其中，定点医疗机构59.4万家，定点零售药店
48.4万家。按照条例关于优化服务的要求，下
一步将继续扩大医保定点覆盖范围，从而方便
群众就近看病购药。

同时，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扩大跨省联网

定点医药机构的覆盖面。记者从发布会获悉，
截至8月底，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
已达到47.51万家，比去年底增长45.33%。

“2023 年前 8 个月新增异地就医备案
1168.8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5.39%。”黄
华波说，目前所有参保人都可以进行异地就医
备案，其中急诊抢救人员视同已经备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表示将在扩大社保
覆盖面上精准发力，更好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李忠表示，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
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等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
还存在“漏保”“脱保”“断保”的情况。下一步
要落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组织尚未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照
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在工伤保险方面，积极推进基层快递网
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加快职业人群工伤保
险制度全覆盖。自 2022 年 7月起，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首批试点在七
省份的美团、饿了么、闪送等7家平台企业
开展。

“截至2023年7月底，7个试点省份参加
职业伤害保障的人数达到615万人，我们还将
不断探索完善，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
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李忠说。

守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看病钱”

安全是社保经办的底线要求。条例对于
防止基金跑冒滴漏、打击欺诈骗保、保障基金
安全作出了明确规定。

条例规定，对涉嫌丧失社保待遇享受资格
后继续享受待遇的，社保经办机构应当调查核
实。经调查确认不符合社保待遇享受资格的，
停止发放待遇；个人多享受社保待遇的，由社
保经办机构责令退回。

“条例还要求加强社保经办机构内部管
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负责人谭超
运介绍，社保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业务、财
务、安全和风险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基
金账户管理和会计核算，加强社保登记和待遇
享受等情况核查处理。

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是维护医保
基金安全的重要管理措施。

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经办机构累计核查
定点医药机构达到46.23万家，共协议处理
14.59万家，挽回医保基金损失51.38亿元。

隆学文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两定机
构”申请条件、完善评估流程，同时制定全国统
一的医保服务协议范本，健全定点医药机构准
入、退出和绩效考核等机制，加强违约行为处理，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 据新华社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是社会保险体系的
“最后一公里”，在服务人民群众、落实民生政
策、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近日，《社会保险经办条例》正式
公布，将于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条例》有利于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事业稳健发展，
经办服务效能提升，有效增强了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多年来，我国持续实施全民
参保计划，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
人员已分别达到10.57亿人、2.4
亿人、2.94亿人和2.46亿人，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
左右；强化基金保障能力，各项
社保基金累计结余超过12.5万
亿元，市场化投资运营稳步扩
大；不断优化经办服务体系，已

实现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全覆盖。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的阶段，对社保经办也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司法部立法三局负责人张迅解
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险经办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证明材料偏多、转移
接续不畅、经办时限不明确等，需要从法律制
度上对社会保险经办加以细化完善。

《条例》立足于规范经办、优化服务、保障
安全、维护权益、促进公平，着力健全社保经
办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能。
作为社保经办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标志着社

保经办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迈上新
台阶，有利于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更好顺
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

李忠介绍，《条例》共有7章63条，主要可
概括为“五个明确”：一是明确适用范围，规定
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国家规定的社会
保险适用本条例；二是明确经办机构职责，规
定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登记和转
移、信息记录和保管、待遇核定和发放等职
责；三是明确便民利民要求，要求通过加强信
息共享、减少证明材料、缩短办理时限以及对
特殊群体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等方式，让
人民群众享有更加高效便利的公共服务；四
是明确监督管理举措，要求社保经办机构与符
合条件的机构协商签订服务协议，规范社会保
险服务，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对社保经办机构、社保服务机
构等进行监督检查，建立社会保险信用管理制
度，要求财政部门、审计机关依法实施监督；五
是明确法律责任，对骗取社保基金支出，隐匿、
转移、侵占、挪用社保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

等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条例》将助力提供更便捷、优质、
高效的社保经办服务

《条例》提出，“社会保险经办工作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合
法、便民、及时、公开、安全的原则。”在便民方
面，《条例》提出哪些具体要求？有关部门制
定了哪些配套举措？

李忠介绍，《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在登记
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时同步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通过信息比对、自助认证
等方式核验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
享受资格，通过“数据多跑路”让“群
众少跑腿”。同时，要求压减不必要
的证明材料，取消没有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决定依据的证明材料。对于
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加强无
障碍服务，通过授权代办、上门服务
等方式提供便利服务。

比如，在核验社会保险待遇享
受资格上，近年来人社部门积极与

公安、民政、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开展业务协
作，逐步推动信息共享、开展信息比对，初步实
现了无形认证。通过推广生物特征识别认证、
手机应用远程认证等服务，支持老年人利用国
家和地方自助认证平台等，实现自助认证。

“经过努力，全国利用数据比对和自助手
段完成认证的比例总体已超过70%，‘让数据
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认证新理念已成为
共识，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认证模式的数
字化转型初见成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翟燕立说。

为给群众提供更便捷、优质、高效的经办
服务，对照《条例》要求，医保部门也将强化相
应举措。 据人民网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高效便利的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高效便利的公共服务

如何减流程如何减流程、、补短板补短板、、护安全护安全
————三部门解读三部门解读《《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热点问题热点问题


